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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 

111年8月17日科會綜字第1110052978C號函修正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為民服務，有效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會各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處理陳情案件應切實遵照行政程序法及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規定辦理。其未規定者，悉依本作業

規定辦理。 

三、本作業規定所稱人民陳情案件，指陳情人以書面（透過主任委員或本會意見

信箱、郵寄、傳真、經由上級或其他機關交（移）辦）或言詞（電話、親至

本會）直接向本會陳述有關本會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

失之舉發或行政權益之維護等具體陳情之案件。 

四、人民陳情案件，應依下列方式受理及分辦： 

(一)書面陳情案件，由秘書處完成公文掛號程序後，分辦本會業務權責單位

處理。 

(二)以電話向本會陳情者，接聽人應儘速將電話轉接本會業務權責單位承辦

人員，承辦人員應將陳情事項製作本會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以下

簡稱紀錄表，格式如附件一）後，送秘書處完成公文掛號程序，分辦業

務權責單位處理。陳情事項如顯非屬本會權責，應告知陳情人該事項所

涉之相關主管機關；必要時，得提供聯繫方式。若陳情人仍請本會研處，

應作成紀錄表循前開程序辦理。 

(三)人民親至本會陳情者，由業務權責單位安排適當場所接待陳情人，並填

寫紀錄表；必要時，得請政風處或駐衛警察會同處理。 

(四)團體至本會陳情者，處理原則如下： 

1. 各單位於事前接獲陳情情資後，應於陳情活動前一日下班前簽陳因應

處置方案後，送政風處辦理。 

2. 經協調同意進入本會陳情之團體，其推派陳情代表以不超過十人為原

則，應由業務權責單位及政風處共同接見。 

3. 對於例假日之陳情活動，由業務權責單位及政風處派員至現場瞭解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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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訴求或接受陳情書。 

4. 本會不接受陳情團體指定接見人員或要求立即答復。未獲准接見者，

如有意圖強行進入本會、擅闖辦公區域，或有聚眾脅迫、滋擾抗爭、

妨礙秩序等行為，由政風處依法令規定處理；必要時，得請相關單位

協助。 

5. 業務權責單位接待團體陳情後，應立即將陳情事項及處置情形簽報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五、本會受理之人民陳情案件，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各單位辦理人民陳情案件應依分層負責規定，逐級陳核後，送秘書處統

一於本會意見信箱回復陳情人。為瞭解陳情人對本會處理案件之滿意度，

答復陳情人時，應併附本會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以下簡稱調

查表，格式如附件二），請陳情人填寫後送回綜合規劃處。另採書面函復

者，應附調查表及回郵信封，請陳情人填寫後寄還。 

(二)陳情人留有聯絡方式者，於回復陳情人前，得先行聯繫溝通意見，以充

分瞭解陳情人所欲表達之意思。於溝通時，應適時表達本會對其陳情事

項之重視，並得將預備處理作為，先行告知，藉由深度意見溝通，化解

歧見。 

(三)非屬本會權責者，函轉主管機關予以處理，並副知陳情人；函轉時應請

主管機關將處理情形及結果副知本會。未能確定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時，

得協調相關機關處理。 

(四)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錄案登記並得陳閱後予以存查，以

利查考： 

1. 無具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 

2. 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仍一再陳情。 

3. 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管機關陳

情。 

(五)由上級或其他機關交（移）辦之陳情案件，由本會直接處理函復陳情人，

並副知交（移）辦機關；如屬直接簽存之案件，應敘明理由回復交（移）

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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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應將該案列為密件，不予公開。 

(七)人民對依法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事項提出陳情時，應告知陳情人循訴願

或訴訟規定辦理，或逕移送主管機關並副知陳情人。 

六、為提升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滿意度，回復時應依下列注意事項辦理： 

(一)各單位答復人民陳情案件時，應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

依據，以簡明易懂、肯定、親切、同理心之文字用語答復陳情人。 

(二)案件如有部分涉及他機關權責時，宜於文內敘明「為節省台端時間，本

會主動轉請權責機關(某某單位)逕復」字樣，避免陳情人須重複再洽其

他權責機關處理。 

(三)人民對政府政策、行政措施、法令規章等，提出可供採行之具體革新建

議時，應予研辦參採；請求解釋時，應適切闡釋或明確處理。 

七、各單位辦理人民陳情案件，除上級機關來文時已明定辦理時限者外，以一般

公文普通件處理期限處理；未能依限於六日內辦結者，應依規定申請展期，

並至遲於十五日內辦結。未能於十五日內辦結者，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

並將延長理由告知陳情人；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 

八、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應以「案」為單位進行管制，由秘書處以公文時效控管

並按月統計。 

年度結束後，由綜合規劃處彙編及研提本會年度人民陳情案件分析報告，

簽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核定，並分送各單位參考改進。 

九、本會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績效優良人員，得予適時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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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 

填表單位：              

陳情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聯 絡 地 址 
 傳    真  

 電子信箱  

陳情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陳情地點  

陳情方式  □電話  □面談 

陳情性質 
 □行政興革之建議  □行政法令之查詢  □行政違失之舉發   

 □行政權益之維護   

陳訴事項 

 

記錄人：               陳情人：                

備註 記錄完畢，應向陳情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陳情內容無誤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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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 

1.陳情時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機關收文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情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您對於本次陳情案件，本會處理情形是否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3.(前點勾選 1、2、3者跳答)請問您不滿意的理由？（可複選） 

□處理時間太慢             □承辦人員處理態度不佳 

□答復內容沒有具體明確     □答復內容為制式例稿，欠缺誠意 

□答復內容與實際處理情形不符  □曲解法令或引用法令錯誤 

□處理結果沒有考量民眾需求 

□相關單位推諉責任（如：                                  ） 

□其他(請說明                                          )      

  

 本表填妥後，務請以下列聯絡方式擲回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綜合規劃

處，謝謝！ 

 郵寄住址：106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18樓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傳真：02-27377566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意見信箱：nstc@nstc.gov.tw 

 


